
黑龙江省气象服务协会文件
黑气协发〔2026〕2 号

黑龙江省气象服务协会关于发布
《黑龙江省气象行业论证类技术服务费指导意见

（试行）》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及相关从业机构：

为强化行业自律，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维护黑龙江省气

象行业论证类技术服务市场秩序，促进黑龙江省气象行业论证类服

务市场健康规范发展，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治理价格无序竞争维护良好市场价格秩序的公告》（2025年第 4号）

中“行业协会可以调研评估行业平均成本，为经营者合理定价提供

参考”的相关要求，经组织多方调研，并委托相关领域专家对黑龙

江省气象行业论证类技术服务中涉及的现场踏勘、数据获取、技术

开发、专业软件购置、报告编制、专家评审及报告修改完善等各

环节成本进行评估测算后，制定本指导意见。具体如下：

一、指导范围

气象行业论证类技术服务范围为依据《气象法》《气象灾害

防御条例》《黑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气候可行性论证管

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 18 号）、《住建部办公厅 中国气象

局办公室关于做好暴雨强度公式评估修订工作的通知》、《黑龙



江省气象局 黑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黑龙江省气候

可行性论证指导目录〉的通知》、《黑龙江省气候可行性论证管

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政策性文件规定的规划、

工程项目、区域论证以及暴雨强度公式编制等。

二、技术服务费标准确定原则

采取“分类区分，区间计费”的方式。

三、技术服务费标准

涉及工程建设类气候可行性论证的技术服务费标准见附表1；

涉及规划类气候可行性论证的技术服务费标准见附表2；涉及区

域类气候可行性论证的技术服务费标准见附表3；涉及城市暴雨

强度公式编制的技术服务费标准见附表4；涉及气象行业论证技

术服务技术服务费的其他类别，可参考已有的技术服务费标准。

本指导意见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黑龙江省气象服务协会

2026 年 4 月 10 日



附表 1： 建设项目气候可行性论证分档技术服务费标准

项目投资额

（亿元）
< 0.3 ≥0.3 且＜1 ≥1 且＜5 ≥5 且＜20 ≥20 且＜50 ≥50

技术服务费

标准（万元）
≥15 ≥20 ≥35 ≥60 ≥100 ≥160

注：1.建设项目投资额是指项目建议书或者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估算投资额；2.投资额不低于 3000 万

元建设项目的具体技术服务费标准，根据估算投资额在相对应的区间内用插值法计算；

附表 2： 规划类气候可行性论证分档技术服务费标准

项目类型 项目范围 项目级别
技术服务费标准（万

元）

国土空间规划类

（含总体规划、详

细规划、专项规

划）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城市排

水规划、海绵城市建设规划、

气候适应性城市发展规划、

通风廊道规划、公共服务设

施规划、应急避难场所规划、

低空经济发展规划、清洁和

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等。

省级或大型城市 100-150

市级或中小型城市 50-100

附表 3： 区域类气候可行性论证分档技术服务费标准

项目类型 项目范围 项目级别
技术服务费标准（万

元）

区域类

开发区、产业园区、化工园

区、新区（含工业标准地），

经济开发区规划等。

国家级 100-150

省级 60-100

市级 30-60

附表 4： 城市暴雨强度公式分档技术服务费标准

城市规模 技术服务费标准（万元）

小城市 20-40

中等城市 40-100

大城市 100-200

特大城市 200-400


